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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市政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标准（2024 版）

附件 3-1 监理企业基本情况评价标准

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（分）

基本情况
（满分 8

分）

注册登记信息

（满分 5 分）
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入库“桂建云”平台后系统自动评分 5

资质信息
（满分 3 分）

企业每新增一项监理资质或每晋升一项监理资质等级（不包括
丙级升乙级）

每项加 1 分，有效期 2 年

注：
1.企业注册登记信息长期有效。
2.资质加分有效期自“桂建云”平台企业资质信息变更之日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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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 监理企业管理指标评价标准
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采集系统

现场监理管
理指标

（满分 67分）

现场质量安全
管理情况

（满分 52 分）

根据监理企业在工程项目监理工作中履
行监理职责的行为表现，包括项目监理
机构管理、工程实体质量控制、安全生
产管理监理、现场文明施工监理履职情
况等进行综合评分的 52%进行折算。（详
见附件 3-3）

监理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=：
（100－监理企业周期计分值）*52% 质安监系统

总监理工程师
到岗情况（满
分 15 分）

根据总监理工程师平均到岗率 Y 评分。

总监理工程师平均到岗率为 Y：
Y≥30%，得 15 分；

27%≤Y＜30%，得 13.5 分；
24%≤Y＜27%，得 12 分；
21%≤Y＜24%，得 10.5 分；
18%≤Y＜21%，得 9 分；
15%≤Y＜18%，得 7.5 分；

0≤Y＜15%，不得分。

“桂建通”平台

注：
⒈ 无在建项目的企业，管理指标得分为上个月所有参评监理企业该指标的平均分。
⒉ 总监理工程师平均到岗率=企业每个在建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到岗率之和/企业总监理工程师总人数（企业每个在建项目的总监理工

程师到岗率=总监理工程师出勤天数/项目在建天数）
⒊ 除工资代发外，在建项目在项目注册 15 个自然日后纳入考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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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3

监理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评分内容
和评分办法

监理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（52 分）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评分内容

监理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得分依据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规

定周期内对监理企业的项目监理机构管理、工程实体质量控制、

安全生产管理监理、现场文明施工监理履职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

评价得分的 52%进行折算，满分 52分，评价结果自评价之日起 180

天内有效。具体评价指标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

理站根据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规范性文件和自治区住房城

乡建设厅部署的专项工作要求确定，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更新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按监督计划对辖区

内的在建项目进行监督评价，且每个项目 180 天内至少应评价一

次。

二、评分办法

1.监理企业现场质量安全管理=（100－监理企业周期计分值）

*52%。

2.监理企业周期计分值为：P2=
2N
Xm

，其中：

P2：监理企业周期计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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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X ：监理企业计分周期内（按合同约定中止监理的除外）

已进行监督评价的在建项目计分值总和。

Xm：监理企业的单个项目计分值（若单个项目在计分周期内

进行了多次评价，则该项目的计分值为多次评价计分值的平均值）。

N2：监理企业在计分周期内已进行监督评价的在建项目总数。

相关评分表格使用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现场质量安全监督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建发〔2022〕2

号）的评价附表。

例：某一周期内，A 公司在全区范围内已开展监督评价的项

目有 5 个，每个项目计分值分别为 6 分、7 分、8 分、9 分、10 分，

则该公司周期计分值为（6+7+8+9+10）/5=8 分，监理企业现场质

量安全管理得分为（100－8）*52%=47.84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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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4 监理企业信用记录指标—良好行为评价标准（得分项）

项目 类别 最高分值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（分） 有效期（月）

信用记录
指标（基
础分 5分，
满 分 25
分）—良
好行为记
录信息

国家级、省
部 级 及 省
级 工 作 部
门荣誉

20 分

企业监理工程每获得一项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、中国土木工程
詹天佑奖 4

36

企业监理工程每获得一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3
企业监理工程每获得一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、中国钢结构金
奖、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（中国安装之星）、国家级行业建设工
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、国家级行业市政
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

3

企业每获得一项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
工人先锋号 3

企业获得一项主席（省长）质量提名奖 3

24

企业监理工程被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评价为省级行业
优质建设工程、省级行业钢结构精品工程的 3

企业监理工程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优质建筑装饰工程 2
企业每获得一项：省级五一劳动奖状、省级五一劳动奖章、省级
工人先锋号 2

企业监理工程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文明标准
化一类工地 2

企业监理工程每获得一项省级行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文明标准
化二类工地 1

企业监理工程被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评价为省级建设
优质结构工程的 1

企业参与省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省级住建系统工
会组织的建筑领域技能竞赛获得竞赛各赛项单项名次的

第一名：2
12第二名：1.5

第三名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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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类别 最高分值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（分） 有效期（月）

社会荣誉 15 分

其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良好行为，包括但
不限于以下行为：企业积极配合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举办展会
展览活动，参与承办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工程观摩活动、积极参与
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抢险等获得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
出表彰、奖励、表扬等

国务院通报：5

24

住房城乡建设部
或省级人民政府
通报：4
省级住房城乡建
设部门或设区市
级人民政府通
报：3

注：
⒈ 良好行为证明材料以认定部门颁发的表扬表彰文件、获奖证书或官网公告为准。有效期以证明材料落款之日起计算。
⒉ 观摩活动是由主管部门举办的，涉及质量、安全、农民工、装配式建筑等方面的工程观摩。
⒊ 本办法采用得（减）分衰减制，即信用记录得（减）分中各指标有效期超过 12 个月的，所得（减）分值在有效期前 12 个月按 100%

得分计算，在第 13—24 个月期间按照 60%得分计算，在第 25—36 个月期间按照 30%得分计算。
⒋ 与此表对应的外省颁发奖项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认定。
⒌ 仅对全国和省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奖文件中载明的企业进行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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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5 监理企业信用记录指标—不良行为评价标准（减分项）
项目 类别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（分） 有效期（月）

信用记录指
标—不良行
为记录信息
（最高扣 25

分）

质量安全
事故

企业每发生一起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6
12

企业每发生一起一般质量安全事故 4

行政处罚

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行政处罚，被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
资质证书的

6

12

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行政处罚，被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
且罚款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上，或被责令停产停业的

4

企业每被列入严重失信行为名单一次 4

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行政处罚，被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，
且罚款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

3

企业在建筑活动中每受到一次有关部门警告、通报行政处罚 2

其他行为 其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不良行为 酌情扣分 12

注：
⒈ 有效期以录入“桂建云”平台之日起计算。
⒉ 行政处罚以有关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通报文件为准。


